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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

为了加快推进工程总承包，有助于规范工程总承包计价活动，

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本规范。

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总则、术语、工程量计算、项目清单

编制和附录。

本规范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负责解释。执行过程中

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标准部(地址：

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2号楼7层，邮政编码：10003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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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总   则

1.0.1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总承包计量行为，统一城市轨道

交通工程总承包工程量计算规则、项目清单编制方法，制定本

规范。

1.0.2本规范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总承包计价活动中的工

程量计算(以下简称工程计量)和项目清单编制。

1.0.3发承包人在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计量活动中法律地位

平等，应遵循自愿、公平、诚信、守法、绿色的原则。

1.0.4本规范分为可行性研究后项目清单、初步设计后项目清

单，具体内容见本规范附录A和附录B。

1.0.5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总承包的计量，除应遵守本规范外，尚

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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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术   语

2.0.1 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
城市轨道交通为采用轨道结构进行承重和导向的车辆运输系

统，依据城市交通总体规划的要求，设置全封闭或部分封闭的专用

轨道线路，以列车或单车形式，运送相当规模客流量的公共交通

方式。
2.0.2项目编码item code

用于标识工程总承包项目清单的名称所采用的阿拉伯数字及

字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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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工程量计算

3.0.1工程量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相关规定外，还应依据可行性

研究文件、初步设计文件及其他有关技术经济文件的规定。

3.0.2工程总承包项目清单的计量单位应按本规范附录中规定

的计量单位确定，本规范附录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计量单位的，应

结合拟建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，同一项目宜选择其中一个计量

单位。

3.0.3工程量计算时每个项目汇总的有效位数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以正线公里、铺轨公里、公里、条公里为单位的，应保留小

数点后三位数字，第四位小数四舍五入；

2以“t”“m”“m2”"m3”“站”“根”“个”“项”“单延长米”“双延

长米""榀”"台·次”"组"“樘”"条""列""kV·A”"座"“所”“系统”

“处”"株"为单位的，应四舍五入为整数。

3.0.4除另有规定和说明外，本规范项目清单应视为已经包括完

成该项目的全部工程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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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项目清单编制

4.1  一般规定

4.1.1编制项目清单时出现本规范附录中未列出的项目，编制人

可予以补充。
4.1.2同一招标工程的项目清单编码不得重码。

4.2  项目清单

4.2.1项目清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可行性研究后应根据本规范附录A规定的项目编码、项

目名称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编制：先按本规范表

A.0.1确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类型分类码，再按本规范表A.0.2

确定可行性研究后项目清单。

2初步设计后应根据本规范附录B规定的项目编码、项目

名称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编制。

4.2.2可行性研究后项目清单编码应由四级编码组成(图4.2.2),

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C

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

专业工程分类码
城市轨道交通工
程类型分类码

单位工程分类码
可行性研究后

自编码

图4.2.2可行性研究后项目清单编码

第一级为专业工程分类码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对应字母C;

·4·


